	新能源充电桩合作服务报价单

	

	序号
	项目名称
	充电服务费
	备注

	1
	广西—东盟食品检验检测中心
	       元/Kwh
	    以合作场地内所有充电桩实际收取的充电服务费（不含电费，电费按0.6441元/度向用户收取）

	服务范围
	    在合作场地内建设、运营新能源充电桩，提供充电服务（包含设备维护、电费代缴、平台管理等）。

	结算方式
	    1. 电费每年结算一次，双方对前一年的充电电费进行核对，核对无误后，承包方应在次月10日前将电费支付给场地合作方。
   


报价人：             （盖章）
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：             （签字）
